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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校務發展委員會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 99年 10月 19日(星期二)   12：10～13：50 

二、地點： 行政大樓 6F 第 2會議室 

三、主席： 林 校長振德                                       紀錄：李佳倩 

四、出席： 校務發展委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今天的兩項議案皆有其時間上的緊迫性，一案為興中校區規劃案，教育部審議通過後，

尚有些許意見，參照意見修正計畫書後需呈報教育部，請教育部專案轉行政院專案同意，本

案於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需送校務會議審議，若本案經費有較大之異動，有關經費部分

仍需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另一案為新增系所案亦有其時間性考量。 

 

六、工作報告： 

校務企劃組： 

1. 經本中心召集相關單位共同研商後，本校於今年度提出之 102學年度停招案決定撤案，

進修推廣部二技多媒體設計系在職專班、進修推廣部二技企業管理系、進修推廣部二技

財務金融系及進修學院二技工業管理系目前已完成停招撤案事宜，撤案簽呈請詳見附件

1（P1-P13）。 

2. 校務企劃組已進行 99學年度校務發展研討會之籌備作業，已於 99年 9月 30日召開會議

共同研商本次研討會議題，以俾利後續事宜辦理。 

3. 校務企劃組已進行 99年度行政單位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事宜，預定於 10月底前依據提

升服務品質計劃之三大構面優質便民標準服務、資訊流通服務及創新加值服務研擬問

卷，以俾利進行全校各行政單位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預定於 11月份進行線上服務滿意 

度問卷調查；預訂於 12月底前完成問卷分析及相關作業。 

4. 校務企劃組正積極蒐集彙整學校核心競爭力指標之相關資料。 

5. 本校「興中分部計畫」，業經教育部於 99年 7月 5日假教育部辦理複審會議，並於 99年

8月 10日來函通知複審意見，刻正據以辦理修訂計畫書中。 

6. 本校已完成校園整體規劃初步成果，依教育部來函修訂後於 99年 6月 30日函覆教育部

備查，並經教育部於 99年 7月 15日來函建議學校未來調整發展之方向。故將配合「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與「興中分部計畫書」再行檢討修正。 

7. 本校「99-105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訂，業已於 99年 8月 19日及 9月 15

日召集相關單位主管共同擬訂修訂原則及展開修訂作業。請各行政及教學研究單位配合

於 10月 20日前提送初稿；本校預定於 10月底前完成資料彙整以配合科大評鑑、興中分

部籌設計畫及新設系所審查報部備查事宜。 

8. 有關本校未來校務發展之願景、目標及策略等，將提於 99年 12月 10日之校務發展研討

會進一步討論。 

9. 興中分部申設推動工作：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學院區調整規劃同步進行興中分

部校區計畫書修訂，並業於 99年 9月 7日（星期二）假本校校發中心召開「調整本校興

中分部用地範圍協調會議」，會議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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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調本校興中分部校區用地範圍。 

（2）雲林縣政府同意協助本校建設興中分部之周邊道路與基地內水環境等公共設施。 

（3）現正去文縣政府回覆中，待來函回覆後再續辦相關事宜。 

管考評鑑組： 

1. 工程教育認證： 

（1）99年度工程教育認證實地訪視預定於 11月 1日至 2日舉行。實地訪評受評系所已 

     依中華工程教育學會之規定完成訪評行程表之規劃。 

（2）實地訪評簡當日各項事宜持續規劃中。 

2. 教學卓越計劃： 

（1）己請各分項依第 12教學卓越計劃管制小組會議決議進行資料修改與更新，並於 10/8 

    前回覆執行進度，以利下期會議追蹤管考。 

（2為因應管考平台開放時間延長至 10月 14日，第 13次管制小組會議改於 10月 13 

   日（星期三）假行政大樓 6樓第 2會議室召開。 

3. 99年度科技大學評鑑： 

（1）本年度科大評鑑問卷調查業已於本(10)月 7日假電算中心電腦教室進行完成。 

（2）10/15(五)12：10假行政大樓 6樓第 1會議室，召開 99年度科大評鑑資料確認及 

     預評作業協調會。 

（3）科大評鑑流程表校級版業已經會議決議公告週知，請各受評單位依程序逕自展開流 

     程表(○○版)之制定，並依科大評鑑組織分工說明陳核予各級召集人進行檢核確認 

     之。 

（4）99年度科大評鑑表冊初評複評程序已公告，請各受評單位依流程表訂管制時間逕 

     自完成評鑑表冊初評及複評程序，並依各召集人建議之內容完成表冊更新。 

 

七、提案討論： 

 

案由一：辦理 101學年度新增研究所申請案審查作業，提請 討論。（彙整單位：校發中心） 

說  明： 

   1.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合併、停辦、停招及變更審核與作 

       業準則」，提報教育部審查之前，須先經校發委員會審查通過。 

2.101學年度新增研究所申請共 3案，說明如下： 

（1）「數位內容創意產業碩士班」-多媒體設計系提案（文理學院）。 

（2）「應用外語系碩士班」-應用外語系提案（文理學院）。 

（3）「休閒遊憩系碩士在職專班」-休閒遊憩系提案（文理學院）。 

3.依據上開辦法作業程序辦理，本校提案單位對校外專家審查結果並無任何申覆異議。 

4.檢附各申請單位計畫書，詳如附件（以傳閱及電子檔方式呈現）。 

5.檢附校外審查委員意見詳如附件 2（P14-P24）。 

6.修訂後之計畫書，請於 99年 10月 22日中午 12：00前，將書面計畫書一式五份及電 

  子檔送達校務發展中心，以俾利辦理後續審查作業。 

7.本案屬總量管制特殊項目，依教育部規定須排列全校優先順序，並提校務會議賡續審 

  議。 

列席人員：多媒體設計系主任、應用外語系主任、休閒遊憩系主任、校務企劃組組長、林進 

          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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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1.本案經由委員審議通過，經投票表決新增研究所申請案之優先順序如下： 

（1）第一順位：數位內容創意產業碩士班（文理學院）。 

（2）第二順位：應用外語系碩士班（文理學院）。 

    （3）第三順位：休閒遊憩系碩士在職專班（文理學院）。 

2.依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推薦順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二：修訂「新校地擴展計畫（興中分部校區籌設計畫）」，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校發 

        中心) 

說  明：  

1.本校「新校地擴展計畫」乃依據「96-99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與「校園整體規劃成 

  果報告書」發展重點及目標辦理如附件 3（P25）。 

2.本校「新校地擴展計畫」業經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通過，並於 9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臨時動議通過新校區擴展計畫兩校區命名（新校區擬規劃為興中分部）、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相關財務規劃以及於 98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有關校內相關會議審議請詳見附件 4（P26）。 

3.本案業經 99年 6月 25日教育部假本校辦理「會勘暨審查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設立分部 

  會議」，並於 99年 7月 5日於教育部辦理「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設立興中分部籌設計畫 

  複審會議」審議。相關重要事項請詳見推動過程表，如附件 5（P27-P29）。 

4.本校現正依據 99年 8月 10日教育部來函之複審會議意見修正籌設計畫書，擬經校內 

  相關會議通過後，提報教育部據以轉陳行政院專案同意。 

5.有關本次校地擴展計畫修訂重點內容請詳見簡報說明。 

列席人員：梁大慶老師 

決  議：原則通過本修正案內容，詳細計畫書文字內容，授權校務發展中心進行修正。 

 

八、臨時動議：無 

 

九、散會：13：50 


